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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陸社會情勢觀察」摘要 

一、中國大陸社會力量崛起觀察 

（一）社會抗爭持續發展。2012 至 2016 年間以警民衝突、勞資爭議、

土地拆遷為主要抗爭領域，抗爭對象層級愈來愈高、抗爭主體

向中上階層發展、抗爭訴求往後物質利益發展，及抗爭手段往

非暴力形式發展。 

（二）維權律師活動領域因「709」案與相關法令實施而限縮。以 2015

年「709 大抓捕」為分水嶺，此後訴求目的自「法律修改」或

「體制改變」轉為「爭取權益」，參與人數因打壓而減少，訴

求對象亦由中央轉向「省級」或以下的地方政府，利於中共限

縮為地方治理範圍，顯示「709 案」與相關法令措施施行，如

刑法第 308、309 條修正案，有效緊縮維權律師活動領域。 

二、習近平主政下的社會治理 

（一）設立「網信小組」奠定治理基礎。習近平 2013 年進行打擊整

治網路違法犯罪專項行動，為推動網路治理的先期試驗；2014

年成立「中共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奠定治理基

礎，搭配諸多網路治理措施，直至 2015、2016 年相關規範成

熟運作。 

（二）推進「依法治國」，社會力量納入國家體制。在組織面，「綜

治委」再更名、「國安委」統籌國安事務、「深改組」統籌推

進民生社會改革，及「網信小組」、「網信辦」統籌管理網民

等；在法治面，出臺社會治理等領域各項法令規範；在地方政

府面，各地提出配套措施，落實中央法令政策。習近平主政下

的社會治理，將社會力量納入國家體制，特別是「十八屆四中

全會」確立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後，趨勢更為明顯。 

（三）中國大陸社會情勢短期維持穩定，長期可能激發社會衝突。短

期來說，「維穩」政策制度化，有助中央政府「維穩」工作執

行；長期而言，其建構各式制度與法令，無法「疏導」社會意

見，可能激發社會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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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建議 

（一）對中國大陸中產階級進行系統性研究，並關注網民事件影響。

中國大陸中產階級人口逐漸擴大，成 NGO 及參與抗爭主體，

值予我方進一步研究；另中國大陸網民超過 7.3 億，其輿論效

應可觀，我方應注意對兩岸社會的影響。 

（二）加強兩岸團體交流，持續關注大陸人權法治發展。我方應與大

陸相關團體交流，提供我方民主自由價值與人權等社會發展經

驗供參，並適時對大陸作為進行呼籲，亦可吸引國際輿論關

注，期對大陸官方與民間產生正面影響力。 

（三）善用臺灣優勢，提升大陸民眾對臺期待。我方在醫療、社區營

造、宗教發展與環境面具優勢，建議製作微電影傳播，讓大陸

民眾瞭解我社會發展；另持續邀請中國大陸人士來臺交流，返

陸後可進一步影響大陸其他民眾，進一步提升大陸社會對臺期

待。 

 


